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３７

公司简称：秦川发展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１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由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正在进行，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公正、

准确，依据相关规定，公司决定取消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的网上投资者接待日活

动。

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６日

2013年3月27日 星期三

Disclosure

B006

信息披露

公司简称：长城信息 公司代码：

０００７４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９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进展的基本情况

我公司与长沙兆盛房地产有限公司土地纠纷案件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１

日被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并

开庭审理（详情见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

２０

］； 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公司收到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编号：（

２００９

）湘高法民一初字第

３

号］，就长沙兆盛房地产有限公司起诉本公司土地纠纷案，湖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详情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长城信息关于收到法院民事判决书的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０－３２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近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１

）民一终字第

１３

号］。 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

二、有关诉讼的基本情况

１

、诉讼各方

原告：长沙兆盛房地产有限公司（厦门盛利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上海兆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长

沙共同设立的项目公司）

被告：长沙市国土资源局

被告：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

、诉讼请求

１

）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二被告共同向原告交付长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０３５１４１

号、

长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０３５１４２

号、长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０３５１４３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项下的土地，交付标准为：红

线范围外通路、通电、供水、排水、通讯、供气，红线范围内完成房屋腾空、人员及设备撤离的现状土地。

２

） 请求人民法院判令二被告共同按照合同约定的日千分之一向原告支付自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０

日起直至

实际向原告交付土地之日止的违约金，暂计算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４

日的违约金为

１４３

，

９９４

，

０００

元。

３

）由二被告共同负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３

、有关纠纷的起因及诉讼依据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公司正式委托长沙市国土资源局挂牌出让公司拥有的雨花路

１６１

号

１０５

亩（包括绿地和

道路约

２５

亩）土地使用权，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９

日由厦门盛利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利源公司）与上

海兆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瑞公司）以

４．６６

亿元联合竞得，签署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成交

确认书》，同日，公司与盛利源公司、兆瑞公司签订了《付款与交地协议》，该协议第四条“特别说明”第

４

点

明确约定“零星用地宜整合使用，摘牌单位须承诺按规划要求补征零星用地”。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原告以长沙市

国土资源局和公司未能按照约定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９

日前交付土地为理由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判决长沙市国土资源局和公司交付土地同时赔偿因延迟交地所产生的违约金

１４３

，

９９４

，

０００

元

并承担相关全部诉讼费用。 原告已付清全部土地价款，土地过户手续也已办理完毕。

三、判决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１

）民一终字第

１３

号］判决如下：

（一）撤销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９

）湘高法民一初字第

３

号民事判决；

（二）长沙市国土资源局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１５

日内向长沙兆盛房地产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以

４．６６

亿元土地价款为基数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

１．３

倍计算）的

７０％

；

（三）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１５

日内向长沙兆盛房地产有限公司支付违约

金（以

４．６６

亿元土地价款为基数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７

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类

贷款利率

１．３

倍计算）的

３０％

；

（四）驳回长沙兆盛房地产有限公司其他上诉请求；

（五）驳回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其他上诉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

３０８６８００

元，由长沙市国土资源局负担

１９４４６８４

元，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８３３４３６

元，长沙兆盛房地产有限公司负担

３０８６８０

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

３０８６８００

元，由长沙市国土资源局负担

１９４４６８４

元，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８３３４３６

元，长沙兆盛房地产有限公司负担

３０８６８０

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四、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经初步测算本公司将根据

３０％

的比例承担违约金

１５３３

万元，同时承担

受理费

１６７

万元（根据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编号：（

２００９

）湘高法民一初字第

３

号］的判决结

果，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计提了

２９６７

万元的预计负债）。

公司将根据本诉讼事项的进展以及未来可能带来的影响履行持续披露义务，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六、备查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１１

）民一终字第

１３

号］。

特此公告。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６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４８

股票简称：长城信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０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临时提案情况、无提案被否决或修改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点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城信息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李志刚

６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

３

名。 参与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８４

，

１３０

，

０９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２２．４％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

定。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李荣、刘长

河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

２０１２

年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

８４

，

１３０

，

０９６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 ％

；

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２

、

２０１２

年监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

８４

，

１３０

，

０９６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 ％

；

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３

、

２０１２

年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８４

，

１３０

，

０９６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 ％

；

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４

、

２０１２

年利润分配议案

公司决定以

２０１２

年度末公司总股本

３７５５６．２２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

０．５

元（含税），

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以后年度分配。

表决结果：

８４

，

１３０

，

０９６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 ％

；

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５

、

２０１２

年年报及摘要

表决结果：

８４

，

１３０

，

０９６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 ％

；

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６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４

，

１３０

，

０９６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 ％

；

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７

、关于

２０１３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２６１１９２６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０ ％

；

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出席会议的关联方股东已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８

、关于聘请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８４

，

１３０

，

０９６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０ ％

；

０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李荣、刘长河

３

、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经出席会议董事、监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６日

关于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

托，指派本律师出席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进行现场律师见证，并出

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律师声明如下：

（一）本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

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

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本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是基于公司已承诺所有提供给本律师的文件的正本以及经本律师查验

与正本保持一致的副本均为真实、完整、可靠，无隐瞒、虚假或重大遗漏之处。

（三）本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为发表本法律意见，本律师依法查验了公司提供的下列资料：

１

、刊登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报纸和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通知等公告事项；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持股证明文件、授权委托书等；

３

、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公司股东名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及相关资料；

４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文件、表决资料等。

鉴此，本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股东大会发表法律

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１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

报纸和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分别公告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该等通知

公告了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议案内容和会议登记办法等事项。

２

、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９

：

００

在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经查验，本次股

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和审议事项与会议通知一致。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１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

名，均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合法授权的委托代理人，所

持股份总数

８４

，

１３０

，

０９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３７５

，

５６２

，

１７０

股的

２２．４％

。

经查验，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外，出席

／

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公司现任在职的董事、监事、

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律师，该等人员具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出席

／

列席会议

资格。

本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２

、会议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临时提案情况。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无临时提案。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推举了一名股

东代表、两名监事参加计票和监票。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大会议程的议案逐项进

行了审议及表决。 表决结束后，由会议推举的股东代表、公司监事代表与本律师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会

议主持人在现场宣布了现场表决情况和结果，具体如下：

（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８４

，

１３０

，

０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

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８４

，

１３０

，

０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

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８４

，

１３０

，

０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

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８４

，

１３０

，

０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

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

５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年报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８４

，

１３０

，

０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

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８４

，

１３０

，

０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

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３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２６１１９２６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出席会议的关联方股东已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８４

，

１３０

，

０９６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

权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李 荣

经办律师：李 荣

刘长河

签署日期：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６日

本所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３５９

号佳天国际新城

Ａ

座

１７

层

４１０００７

电话：

０７３１ ８２９５３７７７

传真：

０７３１ ８２９５３７７９

网站：

ｗｗｗ．ｑｉｙｕａｎ．ｃｏｍ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７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７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或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决定使用不超过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短期（不超过一年）保本型银行理

财产品（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的

２０１３－０１１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近日，公司与徽商银行签署了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协议，具体情况为：

一、购买徽商银行智慧理财“本利盈”定向资产管理类理财产品（代码：

１３００５５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公司与徽商银行马鞍山幸福路支行签订了《徽商银行智

慧理财人民币理财产品协议书 （机构版）》。 公司出资

１０００

万元购买此理财产

品，基本情况如下：

１

、产品名称：徽商银行智慧理财“本利盈”定向资产管理类理财产品（代

码：

１３００５５

）

２

、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３

、风险评级：一级（低风险）

４

、产品期限：

４３

天

５

、预期最高收益率：

３．６％／

年（扣除所有相关费用后）

６

、产品确认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７

、产品起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８

、产品到期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９

、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１０

、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１１

、理财本金及收益支付：理财产品在到期日或提前终止日后

２

个工作日

内，徽商银行将理财本金及收益划转至投资者指定账户。

１２

、公司本次出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购买该理财产品。总金额

占公司最近一期（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０．８３％

。

二、购买徽商银行智慧理财“本利盈”组合投资类理财产品（代码：

１３００６１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公司与徽商银行马鞍山幸福路支行签订了《徽商银行智

慧理财人民币理财产品协议书 （机构版）》。 公司出资

１０００

万元购买此理财产

品，基本情况如下：

１

、产品名称：徽商银行智慧理财“本利盈” 组合投资类理财产品（代码：

１３００６１

）

２

、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３

、风险评级：一级（低风险）

４

、产品期限：

９２

天

５

、预期最高收益率：“

３Ｍ

”

ＳＨＩＢＯＲ－０．４％／

年（扣除所有相关费用后）

６

、产品确认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７

、产品起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８

、产品到期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９

、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

１０

、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１１

、理财本金及收益支付：理财产品在到期日或提前终止日后

２

个工作日

内，徽商银行将理财本金及收益划转至投资者指定账户。

１２

、公司本次出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购买该理财产品。总金额

占公司最近一期（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０．８３％

。

三、购买徽商银行智慧理财“本利盈”组合投资类理财产品（代码：

１３００６２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公司与徽商银行马鞍山幸福路支行签订了《徽商银行智

慧理财人民币理财产品协议书 （机构版）》。 公司出资

２０００

万元购买此理财产

品，基本情况如下：

１

、产品名称：徽商银行智慧理财“本利盈” 组合投资类理财产品（代码：

１３００６２

）

２

、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３

、风险评级：一级（低风险）

４

、产品期限：

３６５

天

５

、预期最高收益率：“

１Ｙ

”

ＳＨＩＢＯＲ－０．４％／

年（扣除所有相关费用后）

６

、产品确认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

７

、产品起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８

、产品到期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８

日

９

、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１０

、资金来源：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１１

、理财本金及收益支付：理财产品在到期日或提前终止日后

２

个工作日

内，徽商银行将理财本金及收益划转至投资者指定账户。

１２

、公司本次出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购买该理财产品。总金额

占公司最近一期（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的总资产的

１．６５％

。

四、其他事项说明

１

、公司与徽商银行无关联关系。

２

、截至公告日，公司过去

１２

个月内未购买理财产品，也无其他未到期的银

行理财产品。

五、备查文件

１

、《徽商银行智慧理财人民币理财产品协议书（机构版）》

２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３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收到控股

股东海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亮集团”）的通知，海亮集团将其所持有

本公司部分股权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１

、海亮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

７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

） 质押给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上海信

托”），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上述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起至质权

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

２

、海亮集团将其持有的公司

５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１１％

）质押给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广

发杭州分行”），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上述质押行为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

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

止。

海亮集团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２９２

，

４５４

，

２８９

股外，还通过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７

，

６６２

，

７８１

股，实际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

３００

，

１１７

，

０７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８．７７％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海亮集团

有限公司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为

１７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２．９２％

。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３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５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刚果（金）铜钴矿项目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亮股份”或“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发布了《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刚果（金）铜钴矿项目投资意向公告》（详见

公告：

２０１２

—

０２２

）。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

ＭＷＡＮＡ

刚果（金）铜钴矿项目的议案》

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香港海亮铜贸易有限公司投资

４０００

万美元与

ＭＷＡＮＡ．ＡＦＲＩＣＡ

合

作勘探、开发刚果（金）铜钴矿项目—刚果

ＳＥＭＨＫＡＴ

金属矿项目。 上述投资事

项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４

日的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公司与

ＭＷＡＮ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ＬＣ

（以下简称“

ＭＷＡＮＡ

”）正

式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该《合作开发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代替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框架性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１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投资

ＭＷＡＮＡ

刚果（金）

铜钴矿项目进展的公告》（详见公告：

２０１２－０３８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 海亮股份与

ＭＷＡＮＡ

正式签订了 《非法人合资体协议》。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７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刚果（金）铜钴矿项目投资进展公告》（详见公

告：

２０１３－ ００３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刚果（金）铜钴矿项目投资方案的议案》。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６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调

整刚果（金）铜钴矿项目投资方案的公告》（详见公告：

２０１３－０１０

）。

一、项目进展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浙江省发改委下发了浙发改外资【

２０１３

】

２２８

号文件《省发

改委关于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等在刚果（金）投资开展铜钴矿勘探项目核准

的通知》，同意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等在刚果（金）投资开展铜钴矿勘探项

目。但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该投资项目尚需经国家商务部门批准后方可实

施，目前该项目正处于商务部门审核中。

二、风险提示

关于刚果

ＳＥＭＨＫＡＴ

地区

４１４５

平方公里的地质勘探合作项目， 该项目位

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东南部

ＫＡＴＡＮＧＡ

省世界著名的铜矿带，但依然存在投资

风险。 若勘探未发现矿产资源，则公司需承担前期勘探费用，存在投资回收风

险。 本次投资项目涉及的矿产资源尚不具备开采条件。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持续披露本次投资进展公告。 公司发布

的信息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为准。

三、备查文件

１

、浙发改外资【

２０１３

】

２２８

号文件《省发改委关于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等

在刚果（金）投资开展铜钴矿勘探项目核准的通知》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３

证券简称：伟星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６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投资者接待日活动的通知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６

日披露，为便于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经营情况

作更深入了解，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下午举办投资者接待日活动。 具体情况如下：

一、活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星期二）下午

２

：

００－４

：

００

。

二、活动地点：浙江省临海市临海大道

１

号华侨大酒店二楼会议厅。

三、接待方式：现场接待。

四、参与接待人员：公司董事长章卡鹏先生、总经理张三云先生、董秘谢瑾琨先生和财

务总监沈利勇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与人员会作调整）。

五、预约方式：

参加本次活动的投资者请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７

日前与公司董秘办联系（节假日除外），以便

做好活动接待安排。

联系人：谢瑾琨 项婷婷

电 话：

０５７６－８５１２５００２

传 真：

０５７６－８５１２６５９８

邮 箱：

００２００３＠ｗｅｉｘｉｎｇ．ｃｎ

地 址：临海市花园工业区伟星股份董秘办

六、注意事项

１

、参加活动的个人投资者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机构投资者携带机构相

关证明文件及其复印件，公司将对上述证明性文件进行查验并存档，以备监管机构查阅。

２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做好活动接待的登记及承诺书的签署。

３

、为提高接待效率，在接待日活动前，投资者可通过电话、传真、邮件等形式向公司

董秘办提出所关心的问题，以便公司对相对集中的问题形成答复意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通知。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３

证券简称：石基信息 编号：

２０１３－１５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

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公司股票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开市起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公司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１

月

２３

日、

１

月

３０

日、

２

月

６

日、

２

月

２０

日、

２

月

２７

日、

３

月

６

日、

３

月

１３

日、

３

月

２０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同时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

日、

３

月

２

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延期复牌公告》。

目前，中介机构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审计机构、评估机构仍在对涉及重

组事项的相关资产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

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即争取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要求

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

披露相关事项，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前恢复交易；如公司仍未能在延期

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将披露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告，说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及终止原因， 同时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

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７９

证券简称：中弘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７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通过大宗交易出售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接到控股股

东中弘卓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弘卓业”）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收市后， 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共出售所持公司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３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６９５％

），出售价格为

８．００

元

／

股。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８

元

／

股

３７，４００，０００ ３．６９５％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减持方式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中弘卓业

无 限 售 条 件

流通股

６６５，４７８，５７９ ６５．７５３％ ６２８，０７８，５７９ ６２．０５８％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中弘卓业本次减持并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

见》等有关规定。 其间通过竞价交易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

２

、中弘卓业本次减持未违反其承诺的减持价格不低于

８

元

／

股。

３

、本次减持后，中弘卓业仍是本公司控股股东。

特此公告。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６日

股票代码：

９００９５３

股票简称：凯马

Ｂ

编号：临

２０１３

—

００３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案件基本情况

２００３

年，中国建设银行兖州支行与山东华源山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源山拖公司”）签订总金额为

２１５０

万元的借款合同，本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了

连带责任保证。 因华源山拖公司不能按时还款，

２００５

年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民事判决（（

２００５

）济民初字第

３９

号），判决华源山拖公司偿还贷款，本公

司承担连带责任，并出具相关裁定，对本公司部分资产采取保全措施。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该项债权移交建设银行济宁分行管理。 由于山东华源山拖

公司经营不善， 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宣告华源山拖公

司进入破产还债程序。

自

２００６

年起，本公司持续披露了本案进展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本公司

接到建设银行济宁分行函件，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经山东省济宁市政府协调，该项债

权已履行完毕，本公司担保责任和相关资产保全措施全部解除。 该担保事项

对公司利益没有造成影响。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三、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次公告事项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会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１

、建设银行济宁分行关于贷款担保结清的函

特此公告。

恒天凯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０２

股票简称：北京旅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９

北京京西风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北京京西风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再次使用

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将闲置募集资金

８

，

０００

万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从百花速

８

酒店改扩建项目募集资金中支取。 使用期

限自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 到期公司将

以自有资金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５

日，公司已将上述资金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及时通知了公司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北京京西风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３

证券简称：河北宣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关于认定河北省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批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的通知》，依据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联合制定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

作指引》，经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申请、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示与备案，本公司被

认定为河北省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批高新技术企业。

根据上述内容，公司近日获得《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ＧＲ２０１２１３０００１２３

，有效期三年。

特此公告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１６７

股票简称：渤海轮渡 编号： 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财政补贴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烟台市财政局 《关于预拨

２０１３

年度成品油价格改革财政补贴资金预算指标的

通知》（烟财建指［

２０１３

］

８

号），我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日收到烟台市财政局预拨的

２０１３

年部分成品油价格补贴资金

１６００．００

万元。

另外，根据蓬莱市财政局《关于下达专项支出预算指标的通知》（蓬财预指［

２０１３

］

６

号），我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收到蓬莱市财政局用于支持公司发展的补助资金

９７．５０

万元；根

据烟台市财政局《关于下达专项支出预算指标的通知》（烟财预指［

２０１３

］

５

号），我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收到烟台市财政局用于公司技术改造及完善运营服务体系的补助资金

４８５．００

万元。 本年度我公司累计收到政府补助资金

２１８２．５０

万元。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上述补助资金

２１８２．５０

万元确定为营业外收入并计

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损益，具体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该笔补助

资金的取得将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渤海轮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２

证券简称：凯恩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６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

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投资者关系管理互动平台举

办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本次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

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投资者关系管理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

与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业绩说明会的成员如下：董事长计皓先生、总经理田

智强先生、独立董事费忠新先生、董事会秘书顾飞鹰女士、财务总监谢美贞

女士、保荐代表人黄斌先生和保荐代表人陈伟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通知！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１

证券简称：粤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７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国际”）是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的独

立财务顾问，该项目已通过中国证监会核准且实施完毕，目前该项目属于持

续督导期。中银国际根据规定担任持续督导机构，曾指定闫强先生、郑剑辉先

生作为公司财务顾问主办人具体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近日，公司接到中银国际关于更换财务顾问主办人的通知，闫强、郑剑辉

因已离职，不再负责该项目持续督导后续工作。为了切实做好持续督导工作，

根据相关规定，中银国际委派王金成先生、王隆羿先生接替项目主办人工作，

继续履行后续持续督导工作。 本次项目主办人变更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持

续督导期间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为王金成、王隆羿，持续督导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特此公告。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３２

证券简称：启明信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２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网上

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星

期五） 下午

１５

：

００－１７

：

０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

行，投资者可登录投资者互动平台

（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总经理吴建会先生、副总经理兼董

事会秘书吴铁山先生、财务总监高英女士、公司独立董事安亚人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启明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９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６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

通 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时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说

明会。 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

景网投资者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年度报告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齐民先生、董事兼总裁

刘丹军先生、独立董事张龙平先生、总会计师董建新先生、董事会秘书叶宏森

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